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０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４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０３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该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

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并根据发行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 保荐机构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梁逢源先生 冯伟国先生 保荐代表人 王军先生
、

魏德俊先生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７８１１５８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７５００２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６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１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本部三楼

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田永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８．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２９

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

６３０

，

０１８

，

８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３．２１２０％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５８１

，

８２８

，

８２６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４９．１４１８％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４８

，

１９０

，

０４２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４．０７０２％

。

９．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９

，

７３９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５７％

；

反对

１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９０％

；

弃权

９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５３％

。

(

二

)

《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９

，

７３４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４９％

；

反对

１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９０％

；

弃权

１０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６１％

。

（三）《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９

，

７６３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９５％

；

反对

２３３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７１％

；

弃权

２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３４％

。

（四）《关于

２０１１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７

，

８３２

，

４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０５４９％

；

反对

３７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７７０１％

；

弃权

８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５０％

。

（五）《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９

，

７３４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４９％

；

反对

１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９０％

；

弃权

１０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６１％

。

（六）《关于公司发行

５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６２９

，

７３４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４９％

；

反对

１８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２９０％

；

弃权

１０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１６１％

。

（七）《关于确定

２０１１

年在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４７

，

８１５

，

６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０２０１％

；

反对

３７１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７７０２％

；

弃权

１０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０９８％

。

通过网络方式参会前十大社会公众股东投票情况：

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大成价值增
长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

大成创新
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景福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中国银行
－

大
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博时裕富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

大成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黄银来 挪威中央银
行

所持股
数

（

股
）

１０

，

６７８

，

２８６ １０

，

０５７

，

３７７ ７

，

６０２

，

８６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１０

，

９８１ ８９５

，

５６８ ２７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

９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靖宇、郭晓龙；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靖宇、郭晓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见证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五）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

期二）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８

人，其中董事丁吉林先生因公出差委托

董事尹立新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杨显万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杨国梁先生

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彭金辉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罗绍德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田永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张文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预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议案》，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人民币（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３５

，

５１９

，

３７６．５７

元，同时用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该事项实施完成后， 公司资本公积金将从

２

，

３２４

，

２１６

，

３４６．２２

元减少至

１

，

９６９

，

０２２

，

５８０．５２

元，其中股本溢价金额为

１

，

８６５

，

７４８

，

２３６．５２

元，公司注册资本将从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元

增至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５

元，股份总数将从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股增至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５

股。

该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议案》，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人民币（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３５

，

５１９

，

３７６．５７

元，同时用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公司将根据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实施结果，对《公司章程》进行

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元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５

元”；

（二）第十八条中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后公

司股本增至

１

，

５３９

，

１７２

，

９８５

股，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

７５６

，

１６９

，

１６８

股”。

该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

案》；

根据公司规范运作的需要及公司审计委员会建议， 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

该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３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

（三）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

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代为出

席。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注意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第

１

、

２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流通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

效股权凭证； 委托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冀奭、高宇莹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２６８

传真：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３９９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６０５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召开的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全部
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 １．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３．

《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表决，三者必选一项，多选

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方案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３．００

元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２

万向集团公司
２ ０８＊＊＊＊＊１３０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
３ ０８＊＊＊＊＊２１４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４ ０８＊＊＊＊＊７５１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
５ ００＊＊＊＊＊００１

鲁冠球
６ ００＊＊＊＊＊０１５

徐连法
７ ００＊＊＊＊＊０１６

阮胜利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３４８

，

２０７ ０．１９％ ７０４

，

４６２ ３

，

０５２

，

６６９ ０．１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２

，

３４８

，

２０７ ０．１９％ ７０４

，

４６２ ３

，

０５２

，

６６９ ０．１９％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２３

，

２３９

，

１５８ ９９．８１％ ３６６

，

９７１

，

７４７ １

，

５９０

，

２１０

，

９０５ ９９．８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３

，

２３９

，

１５８ ９９．８１％ ３６６

，

９７１

，

７４７ １

，

５９０

，

２１０

，

９０５ ９９．８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６７６

，

２０９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６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咨询联系人：许小建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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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武汉中百 公告编号：

2011-21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

在公司

本部

26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名， 代表股份

119,

300,4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81,021,500

股的

17.52%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汪爱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顾恺、余学军律师到会见证，会议审议并

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6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7

、审议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8

、审议关于续聘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9

、审议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10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对章程第四条的修改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

2

）对章程第十三条的修改

同意票

119,300,42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100%

。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谢获宝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所作的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

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顾恺余学军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武汉中百 股票代码：

000759

公告编号：

2011-22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

票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和

5

月

1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武汉中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1-9

号）、《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1-10

号）、《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1-16

号）、《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17

号）、《武汉

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19

号）。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

尚在论证中，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

一、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经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督促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

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1-37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1

、

2011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

2011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

传票、 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连带偿还款项人民币

20,000,000

元。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振兴路

198-8

号

被告：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住所地：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路

1678

号

被告：本公司

住所地：宁夏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东路南侧

8

号

原告诉称：

2009

年

6

月

4

日， 第二被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原

告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并将其附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给

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在第二被告与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中，第二被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截止

2009

年

5

月

8

日作为第二被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第一被告在原告账面显示尚欠原告应收款

项为人民币

20,000,000

元。

原告诉称：第一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同时，第二被告因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确认了第一

被告的欠款事实，并且第二被告作为第一被告的全资股东，理应对第一被告的债务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故现我公司对被告拖欠原告的应收款项进行主张，请法院给予支持。

2

、案件进程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根据法院通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开庭审

理本案。

二、本公司转让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给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的

基本情况

本公司转让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给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的基

本情况见本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网

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

披露， 公告号为临

-2009-14

号公告）和本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于

2009

年

6

月

5

日在在上海证券交易网

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进行了披露，公告号

为临

-2009-16

号公告）。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

、本公司在本次公告前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

1

）

2011

年

5

月

9

日，本公司收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递交的

2011

西民初字第

1298

号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本公司、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偿还款项人民币

2,720,500

元。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振兴路

198-8

号

被告：本公司

住所地：宁夏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天东路南侧

8

号

被告：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

38

号

原告诉称：

2009

年

6

月

4

日， 被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原告公

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并且将其附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

给被告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另外，在二被告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被告宁夏大

元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截止

2009

年

5

月

8

日原告公司账面显示被告宁夏大元化工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尚欠原告债务人民币

2,720,500

元。后期被告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又将股权进行了转让， 现我公司对被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中所确认的应收款项主张权利，请法院给予支持。

（

2

）案件进程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根据法院通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开庭

审理本案。

2

、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由于上述诉讼都未经过法院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案情的进展情况，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

2011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传票。

2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应诉通知书。

3

、民事起诉状。

4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2011

西民初字第

1298

号传票。

5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2011

西民初字第

1298

号举证通知书。

6

、民事起诉状。

7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关于大连韵锐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关于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银河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国信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从

2011

年

5

月

18

日起，上述公司开

始代理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5311

）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2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客服电话：

0532-96577

网址：

www.zxwt.com.cn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0

号国际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户服务电话：

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4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法定代表人：江先周

客服电话：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

2011-13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13

日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

《激励

计划》

"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回购办

法》

"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

201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股份回购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了《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当期购买股份开始公告》（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1-11

）。 现将股份回购建站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

2011

年

5

月

13

日止，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270,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

0.0861%

，购买的最高价为

12.82

元

/

股，最低价为

12.23

元

/

股，平均交易价格为

12.69

元，

支付总金额为

3,432,999.66

元（含印花税、佣金）。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1-023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一层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8227.631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2000

万股的

68.56%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亦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0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

52,332,751.85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580,517.78

元。 母公司本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42,223,

449.55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4,222,344.9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3,992,760.34

元，

2010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21,993,864.93

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母

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562,086,574.48

元。

公司拟定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股份总数

12000

万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5

元

（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30,000,000.00

元（含税）；同时，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股份

5

股。

在公司实施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尚余

91,

993,864.93

元，全额结转下一年度，同时，母公司资本公积金将从

562,086,574.48

元减少至

502,086,574.48

元， 公司注册资本将从

12,000

万元增至

18,000

万元， 股份总数将从

12,000

万股增至

18,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

6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申请银行最高授信额度的议案》。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9

、审议通过《公司授权管理制度》。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227.6315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分别在本次大会上述职，主要就其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以及参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等情况向公司股东汇报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郭昕律师、李建民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

2011

年

05

月

13

日、

2011

年

05

月

16

日、

05

月

17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中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曾发生重大变化；

3.

经公司问询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答复：不存在关于本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以及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发

生。

4.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拟投资项目尚在前期可行性论证中，拟投资项目

均围绕公司现有三个业务板块

"

企业信息化服务、

IT

终端连锁销售、电信增值业务

"

，拟投资

项目的可行性、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间进度和方案审批结果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且本事项

已于

2011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价格达到涨幅限制提示性公告》中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1-032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拟投资项目尚在前期可行性论证中，拟投资项目

均围绕公司现有三个业务板块

"

企业信息化服务、

IT

终端连锁销售、电信增值业务

"

，拟投资

项目的可行性、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间进度和方案审批结果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

除本款第一条所列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同时

承诺

3

个月内不再筹划同一事项；

3.

公司预计

2011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变动不超过

±50%

；

4.

公司自查未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5.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富里昂

"

）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原委派成曦女士、冯力涛先生

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收到保荐机构财富里昂《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

保荐代表人冯力涛先生因工作变动，自

2011

年

5

月

17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财富里昂委派保荐代表人郭永洁女士接替

冯力涛先生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剩余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成曦女士、郭永洁女士。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完成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根据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止。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